瓦房店市常态化企业开办全流程

“一日办结”实施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意见》（国办发〔2018〕32号）精神，深入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在借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全国“一网、一门、一次”工作部署及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的实施意见》（辽政办发〔2018〕44号）要求，加快建立企业开办一站式服务、一窗受理、一套申请材料、限时办结的工作模式，切实落实“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减次数”要求，全面清理各类擅设登记前置事项，进一步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化程度，推动我市企业开办再提速。

二、工作目标

2019年8月底前，在实现企业开办“一窗受理，三天开业”的基础上，以银行开户许可改备案为契机，进一步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整合优化企业开办全流程，进一步精简申请材料，形成企业开办标准文本，实现常态化企业开办从申领营业执照到完成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申领发票全流程“一日办结”(8个工作小时)。

三、主要任务

（一）优化减少开办环节

根据业务类型和职责分工，由市营商环境建设局总揽，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税务、公安、银行等有关部门共同实施。将企业开办全流程按“一件事”标准确定为4个环节，分别进行优化提速：

1.企业登记：按照“能快则快”的原则，申请材料常态化压缩至5件，在材料齐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自受理起1个小时内完成审批办结。需设专人负责登记，且需要A、B岗制度。（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公章刻制：“公章刻制备案”与营业执照一并办理，申请材料通过内部信息共享实现，做到“零材料”申请。在办事大厅新办企业专区公布公章制作单位目录，企业开办申请人自愿、自主选择公章制作单位。公章制作单位承诺3小时内完成公章刻制，并将公章送至办事大厅指定地点。严禁指定公章制作单位制作公章，严禁要求企业开办申请人前往公安机关办理公章刻制备案（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3.发票申领：申请材料通过内部信息共享实现，做到“零材料”申请，自受理起1个小时内完成发票核发。（责任单位：市税务局）

4.银行开户环节：由人民银行督导商业银行做好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工作，将企业开户时间进一步压缩，在企业预约开户后，第一时间为企业办理开户业务，开户当天即时交付账户有关资料。（责任单位：人民银行瓦房店支行）

（二）优化再造开办流程

将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发票申领4个独立环节统一为一个完整的闭环流程，由以往的部门串联审批优化为部门并行办理，做到企业开办材料共享、数据共享，以共享数据为本部门办理的基础数据。企业开办申请人在完成企业设立电子化登记时，可同步申请公章刻制、银行预约开户、选择税控设备服务单位、发票申领等一体化集成服务，各部门、各机构同步受理申请事项并进行审核。

（三）优化集成服务模式

在市级综合政务服务大厅新办企业专区设立常态化企业开办专窗，以涉企证照由市场监管部门通办为抓手，实行“一窗受理、并行办理、集成服务”模式，配备服务专员，负责企业开办材料综合受理、流转等业务。公安、税务、税控公司派员进驻专区，并注重提升导办、咨询等服务。从企业开办申请人的角度出发，全面梳理分散在政务、金融、市场等各领域的流程，将工商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领取税票等环节统一为1个完整的闭环流程，让企业开办申请人在1日内“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事”。同时，拓展企业开办涉及职工参保业务。

四、具体举措

（一）信息共享，数据跑腿。常态化企业开办全流程一日办结专窗启用身份核验设备，出具人证比对结果，实现“一处认证、全程通行”，税务部门、刻章单位、商业银行、税控公司、人社部门等单位共享身份核验信息，避免重复比对增加时间和人力成本。专窗同时设置移动终端，商业银行通过终端完成开户意愿核实，改人工跑为数据跑。

（二）精简材料，规范文本。梳理各方需求，将银行开户、公章刻制、发票申领等环节需要的营业执照信息、股东身份信息、法定代表人信息、经办人信息等整合至一份信息表单，各单位共享获取，避免重复提交，企业开办全流程申请材料压缩至6份（其中设立登记5份，银行开户1份）。同时，积极对接各商业银行统一申请表关键字段，制作企业开办标准化办事指南。

 五、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常态化企业开办全流程“一件事”一日办结，是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和深入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领导，明确本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分工，确保实施方案在我市的有效落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

（二）明确责任，强化落实。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牵头作用，会同公安、税务、银行等部门全力推进常态化企业开办全流程“一日办结”。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同，狠抓落实，确保落实企业开办工作各环节无缝对接。要进一步加快信息化建设，着力打破信息孤岛，推进部门间数据互认共享，并根据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共享信息。

（三）严格督查，深化考核。对企业开办工作开展季度督查评价，把常态化企业开办全流程“一日办结”评价结果纳入对各相关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对工作推进不力、落实不到位的部门，给予扣分通报，启动约谈、问责机制。持续开展擅设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专项治理。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应一律予以取消；对虽有法律法规依据，但已不适应实际情形的，应当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对可以通过创新工作方法合并、精简的，应当提出简化、合并等可行性优化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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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瓦房店市常态化企业开办“一日办结”材料清单

（以公司为例）

	材料名称或申请条件
	获取方式

	企业设立登记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含《企业开办信息采集表》等附表）
	申请人提交

	2、公司章程
	申请人提交

	3、董事（执行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
	申请人提交

	4、股东主体资格证明和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包括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法定代表人、经办人、联络员等自然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提交

	5、住所材料
	申请人提交

	公章刻制

	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
	信息共享，无需提交

	2、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信息
	信息共享，无需提交

	银行开户

	开户申请书
	申请人提交

	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
	信息共享，无需提交

	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身份信息（电子影像）
	信息共享，无需提交

	申领发票

	1、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
	信息共享，无需提交

	2、法定代表人实名信息采集
	全流程电子签名方式申请，免于实名信息采集

	企业参保登记

	1、营业执照和企业开办信息
	信息共享，无需提交


注：1、常态化企业开办需提交6份材料，其中企业设立登记5份，银行开户1份，部门共享和窗口复印获取的不计入材料件数。《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由主表和附表组成，含《企业开办信息采集表》等附表，计一份材料。住所材料根据大联市相关规定提交材料，如住所租赁需提交不动产证等房屋产权材料、租赁协议，转租另需提交转租协议，如实行住所承诺制的需提交住所承诺书，计一份材料。

2、申请人选择银行开户，向申请银行提交开户申请书（盖章），法定代表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如委托人办理，还需携带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3、企业选择分次办理各环节业务的，按各部门规定执行。

附件3

瓦房店市常态化企业开办“一日办结”申请书

本单位对企业设立登记、印章刻制、银行开户、发票申领的内容和程序已作认真的了解，现自愿申请企业设立登记中的营业执照、公章刻制、银行开户、税务发票联办，并委托商事综合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在相关申请书或印鉴卡上加盖相关印章。
申请单位：                     申请人：         申请时间：

	公章刻制 (  （如需刻制公章，请自愿选择一家印章公司，并扫描二维码与其联系刻章事宜）

	公司名称
	印象印章 ( 
	诚玺印章 ( 
	印之堂印章 ( 
	易企行印章 ( 
	天马图文印章 ( 

	二 维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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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0411-85617289

13504099677
	0411-39126111

15142482111
	0411-85577655

13109844088
	0411-81201220

15542356911
	0411-85638018

13998474224

	申领发票 □ 

	姓    名
	财务负责人：
	领 票 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纳税人类型（单选）
	一般纳税人 ( 
	小规模纳税人 ( 

	发票类型

（单选）
	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联 ( 
	三联 ( 

	
	
	六联 ( 
	六联 ( 

	
	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联 ( 
	二联 ( 

	
	
	五联 ( 
	五联 ( 

	单份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单选）
	万元 ( 
	十万元 ( 

	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发行（单选）
	森科 (
	航天 (

	银行开户 □ / 银行预约开户 □ 

	银    行
	
	网    点
	

	企业参保登记 □ 

	参保联络员
	
	联系电话
	

	邮递服务 □ 

	邮递物品
	营业执照 □           企业公章 □           税务发票 □ 

	收 件 人
	
	联系电话（手机）
	

	邮递地址
	


附件4

企业公章交接单

企业名称：
刻章企业：
3

领章人姓名（签字）：
联系电话：
领章时间：
	（领取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推送企业开办共享信息





申请人申请企业开办                     （现场办理模式）





常态化企业开办专窗受理


（申请人自主选择公章刻制、银行开户、发票申领、企业参保登记业务）





邮寄或现场发放营业执照、企业公章、税务发票





专窗完成企业开办信息采集和身份认证





企业设立登记





公章刻制





刻章单位接收共享信息，完成公章刻制





申领发票





税务部门根据共享信息完成税种、票种登记





税控设备公司发放税控盘





税务部门核发发票





银行开户





开户银行接收共享信息，远程进行开户意愿核实，完成银行开户





企业自主登录（http://rsj.dl.gov.cn）


参保系统完成注册





企业参保登记





人社部门根据共享信息完成企业参保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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